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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 XXXXX《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的第5部分。GB XXXXX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分类；

——第3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第4部分：运输包装使用要求；

——第5部分：托运要求；

——第6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第7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本文件由交通运输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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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 XXXXX是我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基础性技术标

准。标准旨在对危险货物分类、运输包装、托运、装卸、道路运输等环节进行系统规定，拟由7个部分

组成：

第1部分：通则。目的在于明确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以及运输条件豁免要求、

国际多式联运衔接要求、人员培训要求、运输参与方安全要求和其他要求。

第2部分：分类。目的在于确定危险货物的类别、对应的特性类型（组别）和包装类别。

第3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目的在于明确从事道路运输的危险货物的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以及有限数量和例外数量危险货物的道路运输要求。

第4部分：运输包装使用要求。目的在于提出运输包装选择和使用要求，包括小型包装、中型散装

容器、大型包装、可移动罐柜、道路运输罐式集装箱、道路运输罐式交换箱体、多单元气体容器、罐式

车辆罐体、固体散装容器的选择和使用要求。

第5部分：托运要求。目的在于明确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托运及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起运前的要求，包

括包件的标记与标志要求，集合包装及混合包装的标记与标志要求，标志牌要求以及运输单据要求等。

第6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目的在于明确危险货物运输单元的选择和装卸作业操作的要求。

第7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目的在于明确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装备条件、人员条件、运输作

业要求和应急处置要求等。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参照《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公约》（2025版），根据我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管理要求和行业实际制定，将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作业安全、合规运输提供技术支撑，进一步提升危险

货物道路运输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切实保障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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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5 部分：托运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托运的总体要求和包件标记与标志、集合包装及混合包装的标记与

标志、标志牌、运输单据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1806 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

GB 13392—2023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GB 16804 气瓶警示标签

GB/T 17519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

GB XXXXX.1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1 部分：通则

GB XXXXX.2—XXXX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2 部分：分类

GB XXXXX.3—XXXX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3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GB XXXXX.4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4 部分：运输包装使用要求

GB XXXXX.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7 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TSG 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 XXXXX.1、GB XXXXX.2和GB XXXXX.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标记 mark

标明包件、集合包装及混合包装中危险货物联合国编号、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等基本信息，或危

害环境、放置方向等信息的字符、数字或图形。

3.2

包件标志 package label

包件标签

包装件标签

标明包件、集合包装及混合包装中危险货物主要危险性和次要危险性的菱形图形。

3.3

标志牌 vehicle marking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FB2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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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货物运输单元所载货物危险性质信息的图形。
注：标志牌包括菱形标志牌、矩形标志牌、特殊标志牌以及有限数量标志牌。

3.4

危害环境物质 hazardous environmentally substance

污染水生环境的液态或固体物质或这类物质的溶液和混合物，以及基因改变的微生物和生物。
注：溶液和混合物如制剂和废物；危害环境物质如 UN 3077（对环境有害的物质，固体的，未另作规定的）、UN 3082

（对环境有害的物质，液体的，未另作规定的）、UN 3245（基因改变的微生物和基因改变的生物）。

[来源：GB 13392—2023，3.4]

3.5

高温物质 elevated temperature substance

在液态温度达到或超过 100℃，或固态温度达到或超过 240℃条件下运输的物质。
注：高温物质如 UN 3257[加热液体，未另作规定的，温度高于或等于 100℃并低于其闪点（包括熔融金属、熔融盐

类等），在温度高于 190℃时充装]、UN 3257[加热液体，未另作规定的，温度高于或等于 100℃并低于其闪点（包括熔

融金属、熔融盐类等），在温度低于或等于 190℃时充装]、UN 3258（加热固体，未另作规定的，温度高于或等于 240℃）。

[来源：GB 13392—2023，3.5]

4 总体要求

4.1 托运人在托运危险货物前，应根据 GB XXXXX.2、GB XXXXX.3 确定危险货物的类别或项别、联合国

编号（以下简称 UN 编号）、正式运输名称和包装类别，且确认该危险货物允许进行道路运输。

4.2 托运人应对危险货物进行妥善包装，使用的小型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可移动罐柜、

罐式集装箱和多单元气体容器、散装容器应符合 GB XXXXX.4 的规定，且包装应经检验合格。

4.3 托运人应按照第 5 章和第 6 章的要求在包件、集合包装、混合包装上标示相应的标记和标志。

4.4 托运人应向承运人提供符合 GB/T 17519 要求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8.1.1 和 8.2 规定的托运

清单以及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相关文件。

4.5 承运人应在驾驶员和押运人员每次运输任务起运前，确保货物运输单元装用了所装载危险货物对

应的标志牌，并制作好符合 8.3 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和符合 8.4 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卡（以下

简称安全卡），交给驾驶员随车携带。

5 包件标记与标志

5.1 包件标记

5.1.1 基本要求

5.1.1.1 包件的外表面上应标示内装危险货物对应的 UN 编号。UN 编号由字母“UN”和 4 位阿拉伯数

字组成，字母和数字的高度应不小于 12 mm。对于容量小于等于 30 L 或净重小于等于 30 kg 的包件、

水容积小于等于 60 L 的气瓶，字母“UN”和数字高度应不小于 6 mm；对于容积小于等于 5 L 或净重小

于等于 5 kg 的包件，字母“UN”和数字的高度可适当缩小。无包装物品的标记，应标示在物品上、其

托架上，或其搬运、存放设备上。

5.1.1.2 包件标记应清晰醒目、易读且不易磨损，并能经受日晒雨淋的影响。

5.1.1.3 救助包装（包括大型救助包装）上应另外标示中文“救助”字样或英文“SALVAGE”字样，字

体高度应不小于 12 mm。

5.1.1.4 容积超过 450 L 的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应在其相对的两面作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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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第 1 类爆炸品的特殊要求

除满足 5.1.1 要求外，内装第 1 类爆炸品的包件上还应标示内装危险货物的正式运输名称。

5.1.3 第 2 类气体的特殊要求

5.1.3.1 除满足 5.1.1 要求外，可再充装容器的标记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对于充装气体或混合气体的可再充装容器，标示充装介质、UN 编号和正式运输名称、制造年

份、气瓶出厂编号、制造单位、许可证号等信息；对于类属条目下的气体，还标示气体的技术

名称。对于混合气体，标示其不多于两种组分对应的信息；

b) 充装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的可再充装容器，标示其最大充装质量、容器自重（含充装时连接在

容器上的配件）或总质量；

c) 可再充装容器标示容器定期检验标志（检验机构名称和下次检验日期）和警示标志。

5.1.3.2 标记除镌刻或喷涂在容器上，也可使用耐用的挂牌系挂在容器上或粘贴在容器外表面的方式，

将标记标示在挂牌上。

5.1.4 危害环境物质包件标记

5.1.4.1 除 5.1.4.4 列明的情形外，内装符合 GB XXXXX.2—XXXX 中 5.9.7 分类标准的危害环境物质的

包件，应采用粘贴、印刷、喷涂等方式按图 1 标示危害环境物质标记。

5.1.4.2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应标示在 UN 编号等标记附近，且应满足 5.1.1.2 和 5.1.1.4 的要求。

5.1.4.3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应与水平线呈 45°角的正方形，符号中树为黑色，鱼为白色，底色为白色，

标记尺寸为 100 mm×100 mm，菱形边线的宽度为 2 mm，见图 1。若包件的尺寸较小，标记的尺寸和边

线宽度可相应压缩，但标记各要素应清晰可见，且所有要素均应与图示比例大致相当。

5.1.4.4 如果单一包装或组合包装的每个内包装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则不必标示危害环境物质标记：

a) 内装液体容量小于或等于 5 L；

b) 内装固体净重小于或等于 5 kg。

图 1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

5.1.5 电池标记

5.1.5.1 含锂金属和锂离子单体电池或电池组且满足 GB XXXXX.3—XXXX 中特殊规定 188 的包件，应采

用粘贴、印刷、喷涂等方式按图 2 标示电池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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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2 含钠离子单体电池或电池组且满足 GB XXXXX.3—XXXX 中特殊规定 400 的包件，应采用粘贴、

印刷、喷涂等方式按图 2 标示电池标记。

5.1.5.3 电池标记应为带阴影边缘的矩形或正方形。尺寸为 100mm（宽）×100mm（高），阴影边缘线

的宽度为 5mm。符号由电池组，一个损坏的电池和燃烧的火焰、底部居中的 UN 编号等组成，底色为白

色或其他反差鲜明的颜色，电池和火焰为黑色，边缘线为红色。如果包件的尺寸比较小，则电池标记的

尺寸可缩小到 100mm（宽）×70mm（高），所有要素与图示比例应大致相当。

5.1.5.4 电池标记上应注明内装危险货物所属的 UN 编号。当一个包件内装多个划为不同 UN 编号的单

体电池或电池组时，所有涉及的 UN 编号应在一个或多个电池标记上标示。

示例：锂金属单体电池或电池组对应的 UN 编号为“UN 3090”，锂离子单体电池或电池组对应的 UN编号为“UN 3480”，

钠离子单体电池或电池组对应的 UN编号为“UN 3551”。当内装与设备包装在一起，或安装在设备上的电池时，电池标

记上应分别注明“UN 3091”、“UN 3481”或“UN 3552”。

标引符号说明：

*——UN 编号。

图 2 电池标记

5.1.6 方向标记

5.1.6.1 除 5.1.6.2 列明情形外，下列包装、容器应采用粘贴、印刷、喷涂等方式按图 3标示方向标

记：

a) 内包装装有液态危险货物的组合包装；

b) 配有通风口的单一包装；

c) 内装冷藏液化气体的低温容器；

d) 含有液体危险货物的机械或装置，当需要确保液体危险货物保持其一定的方向时（见 GB

XXXXX.3—XXXX 特殊规定 301）。

5.1.6.2 以下包件不必标示方向标记：

a) 内装压力容器（低温容器除外）的外包装；

b) 每一内包装的装载量不超过 120 ml，内包装和外包装之间有充足的吸收材料，足以吸收内包

装中的全部液态危险货物的外包装；

c) 内装有盛装 6.2 项感染性物质的主容器，且每一主容器的装载量不超过 50 ml 的外包装；

d) 内装有按任何方向放置都不会泄漏的物体的外包装（如温度计中的酒精或汞、气雾剂等）；

e) 内装危险货物均密封在内包装中，且每一内包装的装载量不超过 500 ml 的外包装。

5.1.6.3 方向标记应标示在包件的两个相对垂直面上，箭头朝上。



GB XXXXX.5—XXXX

5

5.1.6.4 方向标记应为长方形，尺寸与包件的尺寸相适应，标记符号为两个黑色或红色箭头，底色为

白色，在方向箭头的外围加上图 3 a）或 b）所示的长方形边框。

a) 单边框 b)双边框

图 3 方向标记

5.1.6.5 包件外表面上不应出现除方向标记以外的其他箭头图形。

5.1.7 例外数量和有限数量标记

内装有满足例外数量和有限数量危险货物的包件，应按照GB XXXXX.3—XXXX第6章及第7章的规定在

包件上标示相应的标记。

5.2 包件标志

5.2.1 使用要求

5.2.1.1 货物包件上应标示内装危险货物所属的 UN 编号对应的 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第（5）列

给出的主要危险性和次要危险性的标志，内装危险货物对应的 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第（6）列特

殊规定中列明的次要危险性除外。

5.2.1.2 除 5.2.2.5 所规定的情况之外，标志应不被遮盖。同时标示多个标志时，当包件的尺寸足够

大时，所有标志应标示在包件的同一表面，且彼此紧邻。当包件形状不规则或尺寸太小时，可在包件上

牢固系挂一个标牌，在标牌上标示标志，也可采取其他等效方式。

5.2.1.3 第 1 类爆炸品包件的标志与正式运输名称标记紧邻。

5.2.1.4 容量超过 450 L 的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其标志应标示在两个相对的侧面上。

5.2.1.5 对于 GB XXXXX.2—XXXX 的附录 E和附录 F中已列明的自反应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标志还应

满足下列特殊要求：

a) 内装 B 型自反应物质的包件上，同时标示 4.1 项标志和第 1 类的标志，若试验数据证明此类包

装中的自反应物质不具有爆炸性，则不标示第 1 类标志；

b) 内装 B 型过氧化物的包件上，同时标示 5.2 项标志和第 1 类的标志，若试验数据证明此类包装

中的过氧化物不具有爆炸性，则不标示第 1 类标志；

c) 内装 5.2 项货物的包件，若货物符合第 8 类包装类别Ⅰ和包装类别Ⅱ的包装标准，同时标示

5.2 项标志和第 8类的标志；

d) 对于在 GB XXXXX.3—XXXX 的表 A.1 中有名称的自反应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分别按照 GB

XXXXX.2—XXXX 的附录 E 和附录 F 列出的名称标示相应的标志。

5.2.1.6 内装感染性物质的包件，除应标示 6.2 项的标志外，还应根据内装物的其他危险特性标示相

应的标志。

5.2.1.7 内装第 7 类放射性物品的包件，应按照 GB 11806 的要求标示相应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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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8 含有 UN 编号为 3537、3538、3539、3540、3541、3542、3543、3544、3545、3546、3547 和

3548 的危险货物的物品，在其包件或无包装的物品上标示的标志应能反映物品内含危险货物的危害特

性，但物品中内含的危险货物是锂电池或钠离子电池的 9A 标志除外。

5.2.2 图形和尺寸

5.2.2.1 标志的外观应符合图 4和附录 A 的要求。包件通过国际多式联运运输时，包件上的标志如果

满足《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或《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的相关要求，应视为满足本文件的

要求。

5.2.2.2 标志应标示在颜色反差鲜明的包件表面上。若颜色反差不鲜明，应用虚线或实线标出标志外

缘。

5.2.2.3 标志形状为与水平线呈 45°角的菱形，尺寸为 100 mm×100 mm，菱形边缘内侧线宽度应为 2

mm，内侧线与边缘之间的距离应为 5 mm。标志上半部分两条边缘线的颜色与上部图形或符号相同，下

半部分两条边缘线的颜色与下部类别号或项别号的颜色一致。若包件尺寸较小，标志的尺寸可相应缩小，

但符号和标志中的要素应清晰可见。

标引符号说明：

* ——对第 4.1项、4.2项和 4.3项的标志，图例底角显示数字“4”。对第 6.1项和 6.2项标志，图例底角显示数

字“6”；

** ——标志的下半部分显示附加文字；

***——标志的上半部分显示类别或图形；对第 1.4项、1.5项和 1.6项标志，显示项号；对符合 7E号式样的标志，

显示“易裂变”字样。

图 4 类别/项别标志

5.2.2.4 内装第 2 类气体的气瓶，还应根据其形状、放置方向和运输的固定装置，显示符合 GB 16804

和 TSG 23 要求的标志。标志大小可按照 GB 16804 的规定缩小，以便完好标示在气瓶的非圆柱体部分（肩

部）。此外，标志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当气瓶圆柱体的直径太小而不能在圆柱体的非圆柱形上部显示缩小尺寸的标志时，缩小尺寸的

标志标示在圆柱形部件上；

b) 任何情况下，确保标志所标示的主要危害特性和数字完全可见，符号可识别；

c) 充装过第 2 类气体的空的未清洗的压力容器可能带有旧的或破损的标志，在重新充装、检测

（如适用）或处置时重新标示新的标志。

5.2.2.5 除 1.4 项、1.5 项和 1.6 项的标志上半部分为数字，以及第 9 类及 9A 标志的上半部分为七条

垂直条纹外，其他标志的上半部分应为图形符号，下半部分应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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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 1 类、第 2 类、第 3类、5.1 项、5.2 项、第 7类、第 8类和第 9类，注明危险货物的类别

号或项别号；

b) 4.1 项、4.2 项和 4.3 项，注明数字“4”；

c) 第 6.1 项和 6.2 项，注明数字“6”；

d) 9A 标志的下半部分为电池和类别号。

5.2.2.6 第 7 类放射性物品的标志可包含 UN 编号或描述物质危害特性的文字，但不应影响标志其他要

素的显示。

5.2.2.7 除 1.4 项、1.5 项和 1.6 项外，第 1 类的标志应在下半部分、分类数字上方，注明危险货物

的项别和配装组字母。1.4 项、1.5 项和 1.6 项的标志，应在上半部分显示项别，下半部分注明配装组

字母。

5.2.2.8 标志的符号、文字和数字应清晰可见、不易磨损，并以黑色显示。但下述情况除外：

a) 第 8 类的标志和类号用黑色或白色显示；

b) 标志底色为绿色、红色或蓝色时，符号、文字和数字用黑色或白色显示；

c) 5.2 项的标志，符号用黑色或白色显示；

d) 粘贴在装有 UN 1011、UN 1075、UN 1965 和 UN 1978 气体的气瓶和气筒上的符合 2.1 项式样的

标志（见表 A.1），以容器的颜色作为底色，但标志上的符号、文字和底色有明显的颜色反差。

5.2.2.9 标志应能确保经受日晒雨淋后信息仍清晰可见。

6 集合包装及混合包装的标记与标志

6.1 集合包装

6.1.1 除满足第 5 章要求外（5.1.1.3，5.1.3，5.1.5 的要求除外），集合包装的标记或标志还应满

足以下要求：

a) 集合包装上标示中文“集合包装”字样或英文“OVERPACK”字样，字体高度不小于 12 mm；

b) 集合包装上标示内装所有危险货物对应的 UN 编号和其他需显示的标记或标志；

c) 内装的多种危险货物对应的是相同的标记或标志时，不重复标示；

d) 若包件上的方向标记从外部不可见时，在集合包装相对的两侧面标示方向标记。

6.1.2 集合包装中的每个包件应符合 GB XXXXX.4 的规定。集合包装不应损害内部包件的性能。

6.1.3 标有方向标记的包件放在集合包装或大型包装内时，其放置方向应符合方向标记的箭头指向。

6.2 未清洗的空运输包装

空的未清洗的小型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多单元气体容器、散装容器，应标示之前所装

危险货物的标志。

6.3 混合包装

两种及以上危险货物装在同一个外包装内时，包件上应标示内装所有危险货物对应的标记和标志。

若多种危险货物对应的标记或标志相同时，不应重复标示。

7 标志牌

7.1 菱形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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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使用货物运输单元运输第 1 类～第 9 类危险货物时，应以喷绘、粘贴或固定、插槽、翻页等方

式在货物运输单元上装用菱形标志牌。

7.1.2 图形及颜色应符合图 5 和附录 B 的规定，菱形标志牌形状为菱形，4 个内角为直角，内有一条

边缘内侧线；外侧边缘线虚线按照附录 B 中图形要求显示。

7.1.3 菱形标志牌按尺寸大小分为标准版、缩小版和放大版，样式应符合图 5的要求，边长、内外侧

边缘线间距离、内外侧边缘线线条宽度以及底部数字高度应符合表 1 的要求。如果货物运输单元外廓尺

寸较大、装用位置允许，可使用放大版菱形标志牌；对于容量不超过 3m
3
的罐体、容量不超过 1000L 的

散装容器以及小型集装箱，可使用缩小版菱形标志牌。

单位为毫米

标引符号说明：

a1——菱形标志牌边长；

a2——内外侧边缘线间距离；

a3——内外侧边缘线线条宽度；

a4——底部数字高度。

注：底部数字“1”为危险货物类项号，图中仅为示例。

图 5 菱形标志牌

表 1 菱形标志牌尺寸及厚度

类型 代号 a1 a2 a3 a4 厚度

PB1 PB1-n 250 12.5 5 35 ≥1.25

PB2 PB2-n 100 5 2 14 ≥1.25

PB3 PB3-n 350 17.5 7 49 ≥1.25

注 1：PB1为标准版，PB2为缩小版，PB3为放大版；

注 2：代号中的“n”为数字 01～23，详见附录 B；

注 3：a1、a2、a3、a4详见图 5标引符号说明。

7.1.4 应按照 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第（5）列显示的主要危险性和次要危险性对应的类别或项

别在货物运输单元上装用对应的菱形标志牌。当装载的多种危险货物对应的菱形标志牌相同时，不应重

复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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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对于第 1 类爆炸品，菱形标志牌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对 1.1 项、1.2 项和 1.3 项，代表第 1 类的数字“1”在下半部分，在数字“1”上方注明危险

货物的项别和配装组字母。但如果爆炸性是作为次要危险性，项别和配装组不显示；

b) 对 1.4 项、1.5 项和 1.6 项，在菱形标志牌的上半部分显示项别，下半部分注明配装组字母。

如果爆炸性是作为次要危险性，配装组不显示。

7.1.6 菱形标志牌的技术要求应满足 GB 13392—2023 第 5 章的规定，并经质量检验合格。

7.1.7 当使用反光材料用喷绘方式在货物运输单元上标明菱形标志牌时，其光度性能和色度性能应符

合 GB 13392—2023 中 5.3 和 5.4 的规定。

7.1.8 菱形标志牌的装用应满足 GB 13392 和 GB XXXXX.7 的要求。

7.1.9 菱形标志牌应清晰完整，发生破损、失效导致标志牌上的数字、字母、文字、图形等信息无法

识别时，应及时更换。

7.2 矩形标志牌

7.2.1 使用货物运输单元运输第 1 类～第 9 类危险货物时，应以固定、插槽、翻页等方式在货物运输

单元上装用对应的矩形标志牌。

7.2.2 矩形标志牌按尺寸大小分为标准版和缩小版，形状及符号应符合下列要求：

a) 4 个边有边缘线；

b) 标准版标志牌在垂直方向二分之一处，以与边缘线等宽的水平线将矩形标志牌分为上、下两部

分：

1) 上部分显示的危险性识别号，按 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第(3b)列“分类代码”（针

对第 1 类爆炸品）或第(20)列“危险性识别号”（针对第 2 类～第 9类危险货物）确定，

危险性识别号要求及含义应符合附录 E 的规定；

2) 下部分显示所运输危险货物对应的 UN 编号，应符合 GB XXXXX.3—XXXX 表 A.1 第(1)列要

求；

注：第2类～第9类危险货物对应的GB XXXXX.3表A.1第(20)列中为空白时，矩形标志牌上部分为空白。

c) 缩小版标志牌仅显示 UN 编号；

d) 矩形标志牌底色为橙色，数字、字母字体为黑体、位置居中，边缘线和数字、字母颜色为黑色。

7.2.3 矩形标志牌按尺寸分为标准版和缩小版，样式应按符合图 6 的要求，标志牌各参数应符合表 2

的要求。在 3.5 吨以下的 CT 型车辆前端外廓尺寸和结构没有足够面积的情况下，矩形标志牌应采用缩

小版尺寸。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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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标准版 b） 缩小版

标引符号说明：

l1——矩形标志牌长；

l2——矩形标志牌高；

l3——两安装孔中心间距离；

l4——安装孔中心至标志牌上边缘距离；

l5——字体上边缘至下边缘距离；

l6——字体左边缘至右边缘距离；

l7——字体间距离；

l8——字体线条、边缘线和水平线宽度；

l9——安装孔中心至半圆圆心间距离，半圆半径为 5mm。

图 6 矩形标志牌

表 2 矩形标志牌尺寸及厚度

类型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厚度

PA1 400 300 200 20 100 65 15 15 10 ≥1.00

PA2 300 120 150 20 65 50 15 10 10 ≥1.00

注 1：PA1为标准版，PA2为缩小版；

注 2：l1～l9 见图 6 标引符号说明。

7.2.4 矩形标志牌的技术要求应满足 GB 13392—2023 第 5 章的规定，并经质量检验合格。

7.2.5 矩形标志牌的装用应满足 GB 13392 和 GB XXXXX.7 的要求。

7.2.6 矩形标志牌应清晰完整，发生破损、失效导致标志牌上的数字、字母等信息无法识别时，应及

时更换。

7.3 特殊标志牌

7.3.1 高温物质标记

7.3.1.1 高温物质标记的外观和尺寸应符合 GB 1339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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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 当货物运输单元装运的液态物质温度大于或等于 100℃，或固态物质温度大于或等于 240℃时，

货物运输单元上应装用高温物质标记。装用应满足 GB 13392 和 GB XXXXX.7 的要求

7.3.2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

7.3.2.1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的外观和尺寸应符合 GB 13392 的要求。

7.3.2.2 当货物运输单元装运的危险货物属于危害环境物质时，货物运输单元上应装用危害环境物质

标记。装用应满足 GB 13392 和 GB XXXXX.7 的要求。

7.4 有限数量标志牌

7.4.1 当全部装载有限数量危险货物的单车载质量超过 8000 kg 时，车辆上应装用图 7所示的有限数

量标志牌和矩形标志牌。

7.4.2 当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同时装载危险货物和有限数量危险货物时，车辆上应装用所有危险货物对

应的标志牌。

7.4.3 有限数量标志牌按尺寸大小分为标准版、缩小版和放大版，样式应符合图 7的要求，各参数应

符合表 3 的要求。如果货物运输单元外廓尺寸较大、装用位置可使用放大版菱形标志牌，所有要素均应

与图例比例一致；对于容量不超过 3m
3
的罐体、容量不超过 1000L 的散装容器以及小型集装箱，可使用

缩小版菱形标志牌。

单位为毫米

标引符号说明：

a1——菱形标志牌边长；

a3——内外侧边缘线线条宽度。

图 7 有限数量标志牌

表 3 有限数量标志牌尺寸及厚度

类型 a1 a3 厚度

PB1 250 5 ≥1.25

PB2 100 2 ≥1.25

PB3 350 7 ≥1.25

注 1：PB1为标准版，PB2为缩小版，PB3为放大版；

注 2：a1、a3详见图 7标引符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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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有限数量标志牌的技术要求应满足 GB 13392—2023 第 5 章的规定，并经质量检验合格。

7.4.5 当使用反光材料用喷绘方式在货物运输单元上标明有限数量标志牌时，其光度性能和色度性能

应符合 GB 13392—2023 中 5.3 和 5.4 的规定。

7.4.6 装用应满足 GB 13392 和 GB XXXXX.7 的要求。

8 运输单据

8.1 一般要求

8.1.1 托运人在托运危险货物时，应制作满足 8.2 规定的危险货物托运清单，提交给承运人，并满足

以下要求：

a) 托运剧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或放射性物品时，向承运人提供公安部门核发的许

可或批准文件；

b) 托运 GB 11806 规定的一级放射性物品时，向承运人提供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核发的放射性

物品运输核与辐射安全报告批准书；

c) 托运危险废物（包括医疗废物）时，向承运人提供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8.1.2 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除携带 4.5 中要求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和安全卡外，载运剧毒化学品、

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或放射性物品的车辆还应同时携带公安部门核发的许可或批准文件；GB 11806

规定的一级放射性物品运输车辆应同时携带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核发的放射性物品运输核与辐射安

全报告批准书；危险废物（包括医疗废物）运输车辆应同时携带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以及其他标准法规规定的单据。

8.2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

8.2.1 基本要求

8.2.1.1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至少应包含以下信息：

a) 托运人的名称和地址；

b) 收货人的名称和地址；

c) 装货单位名称；

d) 实际发货/装货地址；

e) 实际收货/卸货地址；

f) 运输企业名称；

g) 所托运危险货物的 UN编号（含大写“UN”字母）；

h) 危险货物名称；

i) 危险货物类别及项别；

j) 危险货物包装类别及规格；

k) 危险货物运输数量；

l) 24h应急联系电话；

m) 必要的危险货物安全信息，作为托运清单附录，主要包括操作、装卸、堆码、储存安全注意事

项以及特殊应急处理措施等。

8.2.1.2 托运清单应满足以下填写要求：

a) 托运人、收货人、装货单位的名称及地址使用营业执照上的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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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始发地、目的地的具体地址；

c) 运输企业名称使用营业执照上的全称；

d) 所托运危险货物的 UN 编号符合 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第（1）列的要求（如托运汽油时，

UN 编号为 UN 1203）；

e) 危险货物名称包括正式运输名称和技术名称。正式运输名称按照 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第（2a）列的要求填写。特殊情况下，还应按照以下要求填写正式运输名称或技术名称等内容：

1) 当 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第（2a）列中含有“或”或用逗号隔开时，选择对应的具体

名称；

示例：UN 1203 在 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第（2a）列的正式运输名称是“车用汽油或汽油”，托运清

单上的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可以填写为“车用汽油”或“汽油”

2) 当所托运的危险货物属于类属或未另作规定的条目，且按照 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第（6）列（特殊规定）含有 274 或 318 特殊规定时，则在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之后附

加技术名称；

示例：UN1993，在托运清单上货物名称填写“易燃液体，未另作规定的（含有二甲苯和苯）”

3) 当所托运的危险货物属于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或剧毒化学品，则在正式运输名称之前注

明“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或“剧毒化学品”字样；

示例：“危险废物 对环境有害的固态物质”

4) 当货物装载于多隔舱罐式车辆或多罐体运输车辆内，托运清单上注明每一隔舱装载的危

险货物。若多隔舱装载危险货物相同，则填写一次即可；

5) 若危险货物是液态物质在温度大于或等于 100°C，或固态物质在温度等于或大于 240°C

环境下运输，且危险货物的正式运输名称不能体现高温状态（例如没有使用单词“熔融”

或 “高温”作为正式运输名称的一部分），则在正式运输名称之前加上 “热”一词。

6) 如果所托运的货物是运输时需温度控制稳定性的危险货物，且 “稳定的”一词是正式运

输名称的一部分，则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备注在托运清单中；

示例：“控制温度：XXX ℃ 应急温度：XXX ℃”

7) 如果所托运的货物是危害环境物质（水生环境），托运清单中应备注“环境危害”；

f) 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类别及项别符合 GB XXXXX.2、GB XXXXX.3—XXXX 表 A.1 的要求；

g) 包装类别按照 GB XXXXX.2 包装类别分级，加上前缀“PG”（如 “PGⅡ”）；

h) 包装规格为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材质、形状、容积（如 30 m
3
罐车）；

i) 危险货物数量用体积、重量或件数表示；

j) 应急联系电话能为承运人或应急救援队伍提供该产品泄漏、吸入等意外情况应急处置措施指导，

保证 24h 畅通；

k) 有关危险货物危险特性、运输注意事项等内容附录，附在托运清单之后或单独制作一个文档提

供给承运人。

8.2.1.3 托运清单上填写的信息应清晰、易辨。

8.2.2 不同类别危险货物特殊要求

8.2.2.1 第 1 类爆炸品

托运清单中危险货物运输数量除满足 8.2.1.2 i）的要求外，还应注明以下信息：

a) 每一不同 UN 编号对应的爆炸品所含爆炸性成分的总净重，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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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物品的“爆炸性成分”是指包含于物品内的爆炸性物质；

b) 运输单据中所有爆炸品所含爆炸性成分的总净重，单位为千克（kg）；

c) 混合包装内装的所有爆炸品对应的 UN 编号、正式运输名称等。

8.2.2.2 第 2 类气体

对于使用罐体（罐式车辆罐体、可移动罐柜）内装混合物运输时，应在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后面

标注混合物各成分的体积百分比或质量百分比。成分低于 1%的不必标注。若将 GB XXXXX.3—XXXX 的特

殊规定 581、582 或 583 中要求的技术名称补充到正式运输名称时，混合物的成分不必标注。

8.2.2.3 4.1 项自反应物质和 5.2 项有机过氧化物

对于 4.1 项自反应物质和 5.2 项有机过氧化物的运输，除满足 8.2.1.2 的要求外，托运清单中还应

注明以下信息：

a） 对于需控温运输的 4.1 项自反应物质和 5.2 项有机过氧化物，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应标注在运

输单据中；
示例：“控制温度：XXX ℃ 应急温度：XXX ℃”；

b） 装运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的样本时，应在托运清单备注中注明（如“依据有机过氧化物

或有机过氧化物新配制品的样品相关规定运输”）。

c） 装运 G型自反应物质时，应在托运清单中注明（如“G 型 4.1 项自反应物质”）；装运 G 型有

机过氧化物时，应在运输单据中注明（如 “G型 5.2 项物质”）。

8.2.2.4 6.2 项危险货物

除收货人信息外，收货方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也应注明在托运清单的备注中。

8.3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

8.3.1 基本要求

8.3.1.1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填报内容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托运人名称及联系电话。托运人名称填写托运企业或发货企业或单位营业执照上全称；联系电

话为托运方或其委托方中了解所托运货物的危险特性及应急处置措施的人员的电话或托运委

托人电话。当涉及多个托运人且需要填写运单附页时，运单首页填写第一个托运人信息，附页

中填写其他托运人信息(应按表 C.2）。

b) 装货人名称及联系电话。装货人名称填写装货人企业或单位营业执照上的全称。当涉及多个装

货人且需要填写运单附页时，运单首页填写第一个装货人，附页中填写其他装货人信息(应按

表 C.2）。

c) 收货人名称及联系电话。收货人名称填写收货企业营业执照上的全称；联系电话为收货方了解

所接收货物的危险特性及应急处置措施的人员的电话或收货委托人电话。当涉及多个收货人且

需要填写运单附页时，运单首页填写最后一个收货人，附页中填写其他收货人信息(应按表

C.3）。

d) 起运日期。填写车辆预计出发日期，格式为 yyyy-mm-dd。

e) 起运地。填写装货完成，车辆开始运输的具体地址。

f) 目的地。填写运输目的地所在的具体地址。

g) 是否为城市配送。勾选项，对于危险货物城市配送车辆，在同一个地级市范围内，一个（或以

上）地点完成装货、一个（或以上）地点多次卸货的一趟次运输任务。当每趟次运输任务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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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运单时，托运人（装货人）、起运地为第一个发货人（装货人）的名称及地址，收货人、

目的地为最后一个收货人的名称及地址。

h) 运输企业名称和经营许可证号及联系电话。按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许可证》/《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许可证》填写运输企业的名称、许可证号以及联系方式。

i) 车辆信息。包括车辆车牌号码和道路运输证号，车牌号码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车辆牌照

号码，道路运输证号按照《道路运输证》填写。

j) 挂车信息。包括挂车车牌号码和道路运输证号，车牌号码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车辆牌照

号码，道路运输证号按照《道路运输证》填写；

k) 罐体信息。包括罐体编号、罐体容积，或罐箱编号、罐箱容积。罐体编号为罐式车辆罐体或罐

式集装箱的唯一性编号。罐体填写车辆 VIN 码，从罐体合格证、罐体铭牌获取；罐式集装箱、

可移动罐柜填写集装箱生产序列号，从安全合格铭牌上获取。罐体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容积值与罐体检验合格证书保持一致。

l) 驾驶员信息。填写驾驶员姓名、从业资格证号及联系电话，从业资格证号按照《道路运输从业

资格证》填写。

m) 押运人员信息。填写押运员姓名、从业资格证号及联系电话，从业资格证号按照《道路运输从

业资格证》填写。

n) 危险货物信息。包括 UN 开头的联合国编号、货物正式运输名称、类别及项别、危险货物数量、

包装类别、包装规格、单位及数量等内容，每项内容用逗号隔开。如果所运输的危险货物属于

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或剧毒化学品，并需要在运单中明确时，在正式运输名称前注明“危险废

物”“医疗废物”或“剧毒化学品”字样；如果需要在运单上显示别名，在正式运输名称后用

括号进行说明。

1) 联合国编号符合 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的要求。

2) 正式运输名称按照 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第（2a）或（2b）列的规定填写，涉及 8.2.1.2

的特殊情况，根据特殊规定补充技术说明或加“熔融”字样。

3) 类别及项别按照 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第（3a）列的要求确定。

4) 包装类别按照 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第（4）列的要求确定，如 “PG Ⅱ”。

5) 包装规格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材质、形状，可选包装规格为罐式车辆

罐体、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中型散装容器、气瓶、纸箱等。

6) 危险货物数量的格式为：数量 单位。可选单位为吨、立方米、桶、件等；单位不是吨的，

用括号标注重量，例如 20 立方米（10 吨）、5 桶（0.1 吨）。

o) 备注填写有关危险货物的某些特殊要求（可选）。

p) 二维码由省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系统按照相关规定生成二维码信息，企业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电子运单管理系统据此生成二维码图形。

q) 调度人为运输企业派发该运单的调度人员的姓名。

r) 调度日期填写运单派发日期。

8.3.1.2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上填写的信息应清晰、易辨。

8.3.1.3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格式应满足附录 C 的要求。

8.3.1.4 对于同一个趟次危险货物运输涉及多个托运人（装货人）或收货人，且需要体现中间装卸信

息的，应按照图 C.2、图 C.3 和图 C.4 的要求制作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

8.3.2 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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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 承运人派发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开展运输作业之前应做好车辆、人员的检查工作，检查内

容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车辆卫星定位装置是否正常运行；

b) 上次运输任务期间车辆运行轨迹是否正常（是否在线且运行轨迹是否一致）；

c) 车辆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是否与承运货物相符,车辆的道路运输证是否在有效期内等；

d) 驾驶员、押运员是否具备有效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8.3.2.2 除特殊情况外，承运人应填写和派发电子运单。在运单派发完成后、出车之前，承运人应通

过与省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系统接口将运单实时上传到行业管理部门，并随车携带。电子运单

应至少保存 1 年以上。

8.4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卡

8.4.1 在运输开始前，承运人应告知驾驶员所装载的危险货物信息，并提供安全卡，确保其掌握安全

卡内容。

8.4.2 驾驶员应将安全卡放置于车辆驾驶室内易于获取的位置。

8.4.3 安全卡的格式和内容为四部分，且应符合附录 D 的要求。安全卡格式和内容固定，不应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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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包件标志图形

包件标志图形按表 A.1。

表 A.1 包件标志图形

序

号

类别/项别

名称
图形及说明

危险货物类

别或项别

1
爆炸性物质

或物品

（符号：爆炸的炸弹，黑色；底色：橙色；数字高约 30mm、宽约 5mm；

数字“1”写在底角）

** 注明项别号；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留空白。

* 注明配装组字母；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留空白。

1.1

1.2

1.3

2
爆炸性物质

或物品

（符号：黑色，底色：橙色；数字高约 30mm、宽约 5mm；

数字“1”写在底角）

* 注明配装组字母；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此处为空白。

1.4

3
爆炸性物质

或物品

（符号：黑色，底色：橙色；数字高约 30mm、宽约 5mm；

数字“1”写在底角）

* 注明配装组字母；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此处为空白。

1.5

4

爆炸性物质

或物品

（符号：黑色，底色：橙色；数字高约 30mm、宽约 5mm；数字“1”写

在底角）

* 注明配装组字母；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此处为空白。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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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

号

类别/项

别名称
图形及说明

危险货物类

别和项别

5 易燃气体

（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5.2.2.1.6（d）规定的情况除外）；

底色：正红色；数字“字色写在底角）

2.1

6
非易燃无

毒气体

（符号（气瓶）：黑色或白色；底色：绿色；数字“2”写在底角）

2.2

7 毒性气体

（符号（骷髅和两根交叉的大腿骨）：黑色；底色：白色；

数字“2”写在底角）

2.3

8 易燃液体

（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底色：正红色；数字“3”写在底角）

3

9

易燃固体、

自 反 应 物

质、固态退

敏爆炸品和

聚合性物质
（符号（火焰）：黑色；底色：白色，并带有 7条红色的垂直条纹；

数字“4”写在底角）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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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

号

类别/项

别名称
图形及说明

危险货物的

类别和项别

10
易于自燃

的物质

（符号（火焰）：黑色；底色：上半部分为白色，下半部分为红色；

数字“4”写在底角）

4.2

11

遇水放出

易燃气体的

物质

（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底色：蓝色；数字“4”写在底角）

4.3

12
氧化性物

质

（符号（圆圈上一团火焰）：黑色；底色：柠檬黄色；

‘数字“5.1”写在底角）

5.1

13
有机过氧

化物

（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底色：上半部分红色，下半部分柠檬黄

色；数字“5.2”写在底角）

5.2

14 毒性物质

（符号（骷髅和两根交叉的大腿骨）：黑色；底色：白色；数字“6”

写在底角）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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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

号

类别/项

别名称
图形及说明

危险货物的

类别和项别

15
感染性物

质

（标志下半部分可写入“感染性物质”和“如有破损或渗漏，立即通知

公共卫生机构”；

符号（三个新月形重叠在一个圆圈上）和文字：黑色；底色：白色；数

字“6”写在底角）

6.2

16
放射性物

质

（符号（三叶形）：黑色；底色：白色；文字（必须有）：黑色，在标

志下半部分写上“放射性”、“内容物…”、“活度…”，在“放射性”

字样之后必须加一红杠；数字“7”写在底角）

No. 7A

I 级-白色

17
放射性物

质

（符号（三叶形）：黑色；底色：上半部分黄色带白边，下半部分白色；

文字（必须有）：黑色，在标志下半部分写有“放射性”、“内容物…”、

“活度…”，在一个黑边框格内写上“运输指数”在“放射性”字样后

面必须有两条垂直红杠，数字“7”写在底角）

No.7 B

II 级-黄色

18
放射性物

质

（符号（三叶形）：黑色；底色：上半部分黄色带白边，下半部分白色；

文字（必须有）：黑色，在标志下半部分写有“放射性”、“内容物…”、

“活度…”，

在一个黑边框格内写上“运输指数”在“放射性”字样后面必须有三条

垂直红杠，数字“7”写在底角）

No. 7C

III 级-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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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

号

类别/项

别名称
图形及说明

危险货物的

类别和项别

19
易裂变物

质

（底色：白色；文字（必须有）：黑色，在标志上半部分写上“易裂变”，

在标志下半部分的一个黑边框架内写上“临界安全指数”；数字“7”写

在底角）

No. 7E

20
腐蚀性物

质

（符号（从两个玻璃器皿中溢出的液体腐蚀着一只手和一块金属）：黑

色；底色：上半部分为白色，下半部分为黑色带白边；数字“8”写在

底角）

8

21
杂项危险

物质和物品

（符号（上半部分为七条垂直条纹）：黑色；底色：白色；下划线数字

“9”写在底角）

9

22

杂项危险物

质和物品

（适用于锂

电池和钠离

子电池） （符号：上半部分为七条垂直条纹，黑色；下半部分有电池组，一条破

裂电池并发出火焰：黑色；底色：白色；下划线数字“9”写在底角：

黑色）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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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菱形标志牌图形

菱形标志牌图形按表 B.1。

表 B.1 菱形标志牌图形

序号
类别/项别

名称
图形及说明

危险货物的

类别和项别

01 爆炸品

（符号：黑色，底色：橙色）

** 注明项别号；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留空白。

* 注明配装组字母；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留空白。

1.1

1.2

1.3

02 爆炸品

（符号：黑色，底色：橙色）

* 注明配装组字母；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留空白。

1.4

03 爆炸品

（符号：黑色，底色：橙色）

* 注明配装组字母；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留空白。

1.5

04 爆炸品

（符号：黑色，底色：橙色）

* 注明配装组字母；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留空白。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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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序号
类别/项别

名称
图形及说明

危险货物的

类别和项别

05 易燃气体

（符号：黑色，底色：红色）

2.1

06 易燃气体

（符号：白色，底色：红色）

2.1

07
非易燃无毒

气体

（符号：黑色，底色：绿色）

2.2

08
非易燃无毒

气体

（符号：白色，底色：绿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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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序号
类别/项别名

称
图形及说明

危险货物的类

别和项别

09 毒性气体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2.3

10 易燃液体

（符号：黑色，底色：红色）

3

11 易燃液体

（符号：白色，底色：红色）

3

12

易燃固体、自

反应物质和固

态退敏爆炸品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红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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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序号
类别/项别

名称
图形及说明

危险货物的

类别和项别

13

易于自燃的

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上白下红）

4.2

14

遇水放出易

燃气体的物

质

（符号：黑色，底色：蓝色）

4.3

15

遇水放出易

燃气体的物

质

（符号：白色，底色：蓝色）

4.3

16 氧化性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黄色）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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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代号
类别/项别

名称
图形及说明

危险货物的

类别和项别

17
有机过氧化

物

（符号：黑色，底色：上红下黄）

5.2

18
有机过氧化

物

（符号：白色和黑色，底色：上红下黄）

5.2

19 毒性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6.1

20 感染性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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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代号
类别/项别名

称
图形及说明

危险货物的类

别和项别

21 放射性物品

（符号（三叶形）：黑色；底色：白色；文字（必须有）：黑色；数

字“7”写在底角）

7

22 腐蚀性物质

（符号：黑色，底色：上白下黑）

8

23
杂项危险物

质和物品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9

注1：从事国内道路运输的，采用显示有中文字样的菱形标志牌。仅当执行国际道路运输任务时，可采用无中文字样

的菱形标志牌。若运输危险货物的集装箱、可移动罐柜和罐式集装箱上装用的菱形标志牌已符合《国际海运危险货

物规则》或《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相关要求，则在国内道路运输环节中，视同满足附录C的相关要求。

注2：在运输表中类项号为2.1、2.2、3、4.3、5.2的危险货物时，允许根据运输车辆车身颜色选择反差效果明显的

标志牌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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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格式

C.1 单一托运人、装货人和收货人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应满足图 C.1 的格式要求。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

运单编号：

托运人

名称

收货人

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装货人
名称 起运日期

联系电话 起运地

目的地 城市配送

承运人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许可证号

车辆信息

车辆号牌

（颜色）
挂车信息

车辆号牌

道路运输证

号
道路运输证号

罐体信息 罐体编号 罐体容积

驾驶员

姓 名

押运员

姓 名

从业

资格证

从业

资格证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货物

信息

备注

调度人 ： 调度日期：

图 C.1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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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涉及多个装货点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应满足图 C.2 的格式要求。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

运单编号

托运人

名称 第 1 个托运人

收货人

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

电话

装货人

名称 第 1 个装货人 起运日期

联系电话 起运地

目的地 □城市配送

承运人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许可证号

车辆信息

车辆号牌

（颜色）
挂车信息

车辆号牌

道路运输

证号

道路运输

证号

罐体信息 罐体编号 罐体容积

驾驶员

姓 名

押运员

姓 名

从业

资格证

从业

资格证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货物

信息
所有托运人托运的货物均列明

备注

调度人 ： 调度日期：

图 C.2 多个托运（装货）方的运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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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附页 1

运单编号： 装卸类型 多装一卸 顺序号 1

托运人

名称 第 1个托运人
收货

人

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

电话

装货人

名称
起运

地

联系电话
目的

地

货物

信息
第 1 个托运人托运的货物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附页 2

运单编号： 装卸类型 多装一卸 顺序号 2

托运人

名称 第 2个托运人

收货人

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

电话

装货人

名称 第 2个装货人 起运地

联系电话 目的地

货物

信息
第 2个托运人托运的货物信息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附页 3

运单编号： 装卸类型 多装一卸 顺序号 3

托运人

名称 最后一个托运人
收货

人

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

电话

装货人

名称 最后一个装货人
起运

地

联系电话
目的

地

货物

信息
最后一个托运人托运货物信息

图 C.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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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涉及多个收货方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应满足图 C.3 的格式要求。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

运单编号：

托运人

名称
收货

人

名称 最后一个收货人

联系

电话

联系

电话

装货人

名称
起运

日期

联系

电话

起运

地

目的地 最后一个目的地 □城市配送

承运人

单位

名称

联系

电话

许可

证号

车辆

信息

车辆号牌（颜

色） 挂车

信息

车辆号牌

道路运输证号
道路运输

证号

罐体

信息
罐体编号 罐体容积

驾驶

员

姓 名

押运

员

姓 名

从业

资格证

从业

资格证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货物

信息
所有收货人的货物均列明

备注

调度人 ： 调度日期：

图 C.3 多个收货方的运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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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附页 1

运单编号： 装卸类型 一装多卸 顺序号 1

托运人

名称
收货

人

名称 第 1个收货人

联系电话
联系

电话

装货人

名称
起运

地

联系电话
目的

地

货物

信息
第 1 个收货人收货的货物信息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附页 2

运单编号： 装卸类型 多装多卸 顺序号 2

托运人

名称

收货人

名称 第 2个收货人

联系电话
联系

电话

装货人

名称 起运地

联系电话 目的地

货物

信息
第 2个收货人收货的货物信息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附页 3

运单编号： 装卸类型 多装多卸 顺序号 3

托运人

名称

收货人

名称 最后一个收货人

联系电话
联系

电话

装货人

名称 起运地

联系电话 目的地

货物

信息
最后一个收货人收货货物信息

图 C.3（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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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涉及多个托运人和多个收货方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应满足图 C.4 的格式要求。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

运单编号：

托运人

名称
收货

人

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

电话

装货人

名称
起运

日期

联系电话
起运

地

目的地 □城市配送

承运人

单位名称
联系

电话

许可证号

车辆信息

车辆号牌

（颜色） 挂车

信息

车辆号牌

道路运输

证号

道路运输

证号

罐体信息 罐体编号 罐体容积

驾驶员

姓 名

押运

员

姓 名

从业

资格证

从业

资格证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货物

信息

备注

调度人 ： 调度日期：

图 C.4 多个托运、收货方的运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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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附页 1

运单编号： 装卸类型 多装多卸 顺序号 1

托运人

名称 第 1个托运人
收货

人

名称 第 1 个收货人

联系电话
联系

电话

装货人

名称 第 1个装货人
起运

地

联系电话
目的

地

货物

信息
第 1 个托运人、收货人货物信息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附页 2

运单编号： 装卸类型 多装多卸 顺序号 2

托运人

名称 第 2 个托运人

收货人

名称 第 2个收货人

联系电话
联系

电话

装货人

名称 第 2 个装货人 起运地

联系电话 目的地

货物

信息
第 2个托运人、收货人货物信息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附页 3

运单编号： 装卸类型 多装多卸 顺序号 3

托运人

名称 最后一个托运人

收货人

名称 最后一个收货人

联系电话
联系

电话

装货人

名称 最后一个装货人 起运地

联系电话 目的地

货物

信息
最后一个托运人、收货人货物信息

图 C.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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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卡

D.1 安全卡由以下四部分内容组成：

a) 第一部分规定事故发生后，车组人员需要采取的基本应急救援措施（见表 D.1）；

b) 第二部分规定不同类别项别危险货物发生危险事故时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及车组人员需要采取

的防护措施（见表 D.2）；

c) 第三部分列明危害环境物质和高温物质发生事故时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及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

需要采取的防护措施（见表 D.3）；

d) 第四部分规定运输过程中需要随车携带的基本安全应急设备（见表 D.4）。

D.2 安全卡的格式和内容应符合表 D.1～表 D.4。

表 D.1 基本应急救援措施

若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驾驶员和押运人员应在安全可行的情况下采取如下措施：

a） 制动，通过汽车电器总开关关闭发动机和隔离蓄电池电源；

b） 避免火源，特别禁止吸烟，禁止使用电子香烟（或相似设备），禁止打开任何电子设备；

c） 向公安部门及向本企业报告，提供关于事故的信息、运输的货物信息；

d） 穿上反光背心，并在恰当的地方放置三角警告牌；

e） 准备好运单等运输单据，以便救援人员及时获取有关信息；

f） 应站在上风口，避免吸入烟雾、粉尘、蒸气；

g） 可使用灭火器扑灭轮胎、制动系统和发动机的小火或初期火灾；

h） 使用随车工具阻止物质渗漏到水生环境或下水道系统中，收集泄漏的危险货物；

i） 撤离或躲避，引导其他人员撤离并听从应急救援人员的建议。

表 D.2 菱形标志牌危险特性及防护措施建议列表

菱形标志牌 危险特性 建议

爆炸品

1 1.5 1.6

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和影响（如大规模爆炸、碎片

迸射、由火源或热源产生强烈的反应、发出强光、产生大

量的噪音或烟雾）

对振动和/或冲击和/或热敏感

利用掩护物躲避，并远离窗

口

爆炸品

1.4

发生爆炸和火灾的轻度危险性； 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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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菱形标志牌危险特性及防护措施建议列表（续）

菱形标志牌 危险特性 建议

易燃气体

2.1

火灾危险；

爆炸危险；

可能处于压力下；

窒息危险；

可能引起燃烧和/或冻伤；

容器受热时可能爆炸

躲藏；

禁止进入低地势区域

非易燃无毒气体

2.2

窒息危险；

可能处于压力下；

可能引起冻伤；

容器受热时可能爆炸

利用掩护物躲避；

禁止进入低地势区域

毒性气体

2.3

中毒危险；

可能处于压力下；

可能引起燃烧和/或冻伤；

容器受热时可能爆炸

使用应急逃生面具；

躲藏；

禁止进入低地势区域

易燃液体

3

火灾危险；

爆炸危险；

容器受热时可能爆炸

躲藏；

禁止进入低地势区域

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固态退

敏爆炸品和聚合性物质

4.1

为易燃或可燃物，可能通过受热、火花或火焰点燃，

具有火灾危险；

可能会含有自反应物质，当自反应物质受热、与其他

物质接触（如酸、重金属混合物或胺类物质）、摩擦或者

振动时，有发生受热分解的风险。进而导致有害和易燃气

体或蒸气产生，或者生成自燃物质；

容器受热时有爆炸危险；

对于退敏爆炸品，当退敏剂缺失时，可能会导致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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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菱形标志牌危险特性及防护措施建议列表（续）

菱形标志牌 危险特性 建议

易于自燃的物质

4.2

如果包件被损坏或内装物溢出，会通过自燃而产生火灾危

险；

遇水可能产生剧烈反应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4.3

遇水产生火灾和爆炸的危险
通过遮盖溢出物，保持

溢出物质干燥

氧化性物质

5.1

遇易燃或可燃物质时，具有产生剧烈反应、

着火和爆炸的危险

避免与易燃或可燃物质

（如锯屑）混合

有机过氧化物

5.2

当温度升高时，与其他物质（如酸、重金属混合物或胺类物质）

接触、摩擦或振动时，有发生热分解的风险，进而导致有害和

易燃气体或蒸气产生，或生成自燃物质

避免与易燃或可燃物质

（如锯屑）混合

毒性物质

6.1

通过吸入、皮肤接触或摄入等方式可能导致中毒；

对水生环境或污水排水系统有危害 使用应急逃生面具

感染性物质

6.2

感染风险；

可能引起人类或动物的严重疾病；

对水生环境或排水系统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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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菱形标志牌危险特性及防护措施建议列表（续）

菱形标志牌 危险特性 建议

放射性物质

有吸入及外辐射风险 限制暴露时间

可裂变物质

核裂变危险

腐蚀性物质

8

由腐蚀导致的灼伤危险；

遇水和其他物质，彼此会发生剧烈反应；

溢出物质可以形成腐蚀性液化气；

对水生环境或排水系统有危害

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

9

灼伤危险；

火灾危险；

爆炸危险；

对水生环境或排水系统有危害

注1：对于具有多种危险性并混合装载的危险货物，每一适用条目都应满足。

注2：上述内容随着运输的危险货物类别和运输方式不同可能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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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特殊标志牌危险特性及建议列表

各类危险货物的危险特性及有关建议

标记 危害特性 建议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

对水生环境或排水系统有危害

高温物质标记

高温灼伤危险
避免与运输单元的发热部位和溢

出物质接触

表 D.4运输过程中应随车携带的基本安全应急设备

运输单元应配备以下装备：

a）每辆车携带不少于 2 个与最大允许总质量和车轮尺寸相匹配的停车楔；

b）1个三角警告牌；

c）1瓶眼部冲洗液（第 1类和第 2类除外）。

每名车组人员，应随车携带：

a）1件反光背心；

b）1个防爆的（非金属外表面不产生火花）便携式照明设备；

c）1副与所装载危险货物相匹配的化学品防护手套，具有冻伤风险时，增加配备 1副防冻手套；

d）1副眼部防护产品。

特定类别危险货物还应配备以下附加装备：

a）运输标志式样为 2.3 项或 6.1 项的危险货物，为每位车组人员随车携带一个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防毒面

具的过滤件的选择应与所装载化学品相匹配；对于粉末状的 6.1 项危险货物，防毒面具还应具备颗粒物防

护功能；

b）运输标志式样为第 3类、4.1 项、4.3 项、第 8类或第 9类（粉末状固体或液体）危险货物，还应配备以下

装备：

1）1 把铲子。具有第 3 类、4.1 项、4.3 项危险性的货物，铲子应防爆；

2) 1 个收集容器。具有第 3 类、4.1 项、4.3 项危险性的货物，收集容器应不与所装载危险货物发生反应；

3) 1 个下水道口封堵器具。如堵漏垫、堵漏袋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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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附 录 E

（规范性）

危险性识别号

危险性识别号由2个或3个阿拉伯数字组成，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危险性识别号的双写数字表示重点强调此类特别危害性；

b) 某一物质的危害性由单个数字表示时，数字后加“0”；

c) 某危险性识别号以“X”打头，表示该物质会与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对于这类物质，只有在

专家评估确认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理；

d) 对第 1 类爆炸品，GB XXXXX.3—XXXX 中表 A.1 第（3b）列的分类代码作为危险性识别号。

e) 危险性识别号及含义符合表 E.1 的规定。

表 E.1 危险性识别号及含义

危险性识别号 含 义

20 导致窒息的气体或无次要危险性的气体

22 冷冻液化气体，窒息性

223 冷冻液化气体，易燃性

225 冷冻液化气体，氧化性（助燃性）

23 易燃气体

238 气体，易燃且具有腐蚀性

239 易燃气体，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25 氧化性（助燃性）气体

26 毒性气体

263 毒性气体，易燃性

265 毒性气体，氧化性（助燃性）

268 毒性气体，腐蚀性

28 气体，腐蚀性

30
易燃液体（闪点在23℃到60℃之间，包含23℃和60℃在内）或易燃液体，或闪点在60℃以上，在等于

或高于其闪点的温度下呈融化状态的固体，或自加热液体

323 遇水反应的易燃液体，释放易燃气体

X323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易燃液体，释放易燃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33 高易燃性液体（闪点低于23℃）

333 自燃液体

X333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自燃液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336 高易燃性液体，毒性

338 高易燃性液体，腐蚀性

X338 高易燃性液体，腐蚀性，遇水有危险化学反应（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339 高易燃性液体，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36 易燃性液体（闪点在23℃到60℃之间，包含23℃和60℃在内），轻微毒性，或自加热液体，毒性

362 易燃液体，毒性，遇水反应，释放可燃气体

X362 易燃毒性液体，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释放易燃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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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危险性识别号 含 义

368 易燃液体，毒性，腐蚀性

38 易燃液体（闪点在23℃和60℃之间，包含23℃和60℃在内），轻微腐蚀性或自加热液体，腐蚀性

382 易燃液体，腐蚀性，遇水反应，释放易燃气体

X382 易燃液体，腐蚀性，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释放易燃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39 易燃液体，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40 易燃固体，或自反应物质，或自发热物质

423
遇水反应的固体，释放易燃气体，或遇水反应的易燃固体，释放易燃气体或遇水反应的自发热固体，

释放易燃气体

X423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固体，释放易燃气体，或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易燃固体，释放易燃气体，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自加热固体，释放易燃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43 自发易燃（自燃）的固体

X432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自发易燃（自燃）固体，释放易燃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

置）

44 易燃固体，在高温下呈融化状态

446 易燃固体，毒性，在高温下呈融化状态

46 易燃或自发热固体，毒性

462 遇水反应的毒性固体，释放易燃气体

X462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固体，释放有毒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48 易燃或自发热固体，腐蚀性

482 遇水反应的腐蚀性固体，释放易燃气体

X482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固体，释放腐蚀性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50 氧化性（助燃性）物质

539 易燃有机过氧化物

55 强氧化性（助燃性）物质

556 强氧化性（助燃性）物质，毒性

558 强氧化性（助燃性）物质，腐蚀性

559 强氧化性（助燃性）物质，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56 氧化性物质（助燃性），毒性

568 氧化性物质（助燃性），毒性，腐蚀性

58 氧化性物质（助燃性），腐蚀性

59 氧化性物质（助燃性），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60 毒性或轻微毒性物质

606 感染性物质

623 遇水反应的毒性液体，释放易燃气体

63 毒性物质，易燃（闪点在23℃和60℃之间，包含23℃和60℃在内）

638 毒性物质，易燃（闪点在23℃和60℃之间，包含23℃和60℃在内），腐蚀性

639 毒性物质，易燃（闪点不高于60℃），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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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危险性识别号 含 义

64 毒性固体，易燃火自加热

642 遇水反应的毒性固体，释放易燃气体

65 毒性物质，氧化性（助燃性）

66 高度毒性物质

663 高度毒性物质，易燃（闪点不高于60℃）

664 高度毒性固体，易燃或自发热

665 高毒性物质，氧化性（助燃性）

668 高毒性物质，腐蚀性

X668 高毒性物质，腐蚀性，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669 高毒性物质，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68 毒性物质，腐蚀性

69 毒性或轻微毒性物质，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70 放射性材料

768 放射性物品，有毒，有腐蚀性

78 放射性材料，腐蚀性

80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

X80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遇水产生危险反应
1

823 遇水反应的腐蚀性液体，释放易燃气体

83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易燃（闪点在23℃和60℃之间，包含23℃和60℃在内）

X83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易燃（闪点在23℃和60℃之间，包含23℃和60℃在内），遇水发生危险化

学反应（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839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易燃（闪点在23℃和60℃之间，包含23℃和60℃在内），自发引起剧烈反

应

X839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易燃（闪点在23℃和60℃之间，包含23℃和60℃在内），自发引起剧烈反

应，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84 腐蚀性固体，易燃或自发热

842 遇水反应的腐蚀性固体，放射易燃气体

85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氧化性（助燃性）

856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氧化性（助燃性）和毒性

86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毒性

88 高度腐蚀性物质

X88 高度腐蚀性物质，遇水发生危险反应（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883 高度腐蚀性物质，易燃性（闪点在23℃和60℃之间，包含23℃和60℃在内）

884 高度腐蚀性固体，易燃或自发热

885 高度腐蚀性物质，氧化性（助燃性）

886 高度腐蚀性物质，毒性

X886 高度腐蚀性物质，毒性，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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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危险性识别号 含 义

89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90 环境危害物质，混杂危险物质

99 在高温环境中运输的混杂危险物质

注：第1列中每个数字含义为：

——2表示由压力或化学反应导致的气体泄漏；

——3表示液体（蒸汽）、气体和自发热液体的易燃性；

——4表示固体或自发热固体的易燃性；

——5表示氧化（助燃性）作用；

——6表示毒性或感染性危险；

——7表示放射性；

——8表示腐蚀性；

——9表示自发剧烈反应引起的危险，包括物质本身性质具有爆炸性而产生的爆炸可能性，分解和聚合反应后

释放大量的热或易燃和/或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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